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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与环境（HSE）政策 

 

我们的承诺：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新奥能源”，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我们”）

认为人类自身和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最重要的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员工健康和

生命财产的安全、追求卓越的品质是我们的永久性目标。为了获得和保持良好

的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表现，我们致力实现至2030年“百万工时工伤事故率”

降至 0.75 的目标。 

我们的政策： 

 公司及下属所有企业必须遵守国家及当地 HSE 相关政策； 

 公司各级最高管理者，是本级 HSE 的第一责任人,每位员工对公司的 HSE

事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HSE表现是公司奖励和聘用员工和承包商的重要

依据； 

 公司成立以总裁为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向董事会汇报工作，并对董

事会负责，监督公司 HSE 计划的实施，向董事会就健康安全及环境方面的

重大决策提出建议，并处理所发生的严重事故； 

 直属公司、各省级公司和成员企业分别成立以企业一号位为负责人的安全

生产委员会，制定、核准并总体部署、落实 HSE 工作； 

 安全生产委员会部属行动方案时，应梳理已设定的绩效目标和评估标准，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明确优先行动的计划； 



 安全生产委员会定期与工人进行交流，以了解公司职业健康安全开展情况，

确保公司 HSE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符合本政策的要求； 

 公司及下属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置专兼职安全管

理人员； 

 严格落实法规要求保障安全投入，优化资源配置，确保职业健康安全与环

境的要求； 

 持续开展风险辨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员工提供安全、清洁的工作环

境,最大限度地保障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通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承包商、客户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消除在燃气供应、应用及有关服务上的潜在风险，保障客户安全； 

 严格按照或超出国家标准对燃气管道及调压装置进行定期检查、维保，降

低漏气及故障几率； 

 对新并购、接收的燃气项目及资产，必须组织运营及安全专家进行安全评估； 

 选用环境友好型材料和技术，促进材料的回收利用，减少碳排放； 

 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减少燃气泄漏或放散产生的碳排放； 

 推动公司实现精益化管理，减少各类资源的利用； 

 合理开发用户资源，保护环境，树立一流的企业 HSE 形象，为可持续发展

做出不懈努力； 

 制定商业伙伴生态圈准入、动态评价和淘汰规则，其中商业伙伴的 HSE 表

现是重要指标之一，公司优先选择有 HSE 良好表现的商业伙伴合作；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及下属成员企业必须遵守此政策。 


